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1

『「老有所為」校園推廣計劃』 
申請簡介 

 
前言 
 
為了落實特區政府「老有所為」的政策，社會福利署於 1998-1999 年度開始推

行「老有所為活動計劃」(下稱「計劃」)。「計劃」透過撥款資助社會服務機構、

地區團體、學校及義工組織等舉辦各式各樣活動，推廣老有所為的精神及倡導

關懷長者的風氣。 
 
「計劃」旨在推動長者終身學習，與時並進，鼓勵長者與家人和諧共處，發揮

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及凝聚力，又積極參與社會事務，善用自己豐富的人生經

驗及專長，繼續貢獻社會，創造豐盛晚年，從而達至老有所為。 
 
『「老有所為」校園推廣計劃』 
 
為了進一步將「老有所為」的精神帶進校園，社會福利署將於 2011-12 學年推出

『「老有所為」校園推廣計劃』，向並沒有申請「計劃」資助撥款，而舉辦符合

「老有所為」精神的活動計劃之學校頒發感謝狀。目的是鼓勵更多學校於舉辦

恆常課外活動、公民教育、社區服務及進行其他學習經歷活動時，可加入推廣

「老有所為」訊息，使學生能在成長階段多了解長者及在活動過程中彼此學習，

產生積極的社會凝聚力和發揮長者潛能，從而達至「敬老愛老、老有所為」的

效果。『「老有所為」校園推廣計劃』將於六區，包括：南區、觀塘、深水埗、

沙田、荃灣及元朗區以試驗性質推行。 
 
活動計劃舉行日期 
 
活動計劃必須於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期間進行及完。 
 
活動計劃建議  
 
學校於構思各類型的活動計劃時，除培育學生關懷和服務長者外，重點是提供

機會讓長者發揮「老有所為」的精神，如讓長者分享人生經驗及專長以扶植後

輩、鼓勵長者持續學習並繼續對家庭及社區作出貢獻等。以下活動可供參考： 
 
1. 社區教育活動 
 

例如: 舉辦社區教育活動，向長者及社區人士宣傳「老有所為」及「敬老愛

老」等訊息；亦可舉辦自我肯定小組等教育活動，藉此幫助長者建立積極的

人生觀，從而令長者融入社區及對社會繼續作出貢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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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服務院舍長者活動 
 

由於入住安老院舍的長者多為身體機能屬中度或嚴重缺損的人士，他們不但

需要長期照顧，而且與家庭和社區接觸有一定的限制。學校可與安老院舍合

辦活動，讓居於院舍的長者在獲得家人及社區的關懷之餘，亦可保持身心健

康，即使體弱亦能有所參與及與學生分享他們的知識及經驗。 
 

3. 促進身心健康活動 
 

例如：舉辦情緒支援小組、興趣小組、戶外活動、健體運動、參觀及探訪活

動等，藉此鼓勵長者積極參與社會，接觸新事物，增廣見聞，擴闊生活圈子，

以及強健體魄。 
 
4. 學習和訓練 
 

例如：舉辦保健、語言、文化、資訊科技及其他實用課程等，藉此鼓勵長者

改善健康，終身學習，與時並進，提高適應能力，享受晚年生活。 
 
5. 跨代共融及和諧家庭活動 
 

例如：舉辦跨代義工訓練或實習活動，使「老」、「中」、「青」、「幼」

不同年齡組別人士能在義務工作中互相學習，促進跨代共融；亦可舉辦跨代

的家庭生活教育活動，鼓勵長者發揮培育幼小的功能，促使家庭成員不分老

幼融洽共處，締造和諧家庭，並藉此推廣敬老愛老及關懷長者的風氣。 
 
6. 保存及發揚傳統文化 
 

例如: 舉辦傳統民俗節慶活動，趁着新春、端午、中秋等節日，加強家庭成

員對傳統風俗的認識，並鼓勵家人共慶佳節，增進家庭融和；同時，亦可舉

辦一些推動傳統文化藝術的活動，鼓勵長者積極參與，藉此展現長者才藝及

發揮老有所為的精神。 
 
此外，「計劃」亦設有年度主題。2011-2012 年度「計劃」的主題是《跨代共融

添聚力，銀華參與增風采》。我們鼓勵跨代共融，團結家庭成員，鞏固家庭價值；

更鼓勵跨代互助，推廣助人精神，凝聚社區力量，締造和諧社會；同時，建立

跨代網絡，鼓勵長者積極參與，活出精彩晚年。參與校園推廣計劃的活動計劃

不一定需要符合年度主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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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辦法 
 
歡迎南區、觀塘、深水埗、沙田、荃灣及元朗區的中、小學校參加，請將已完

成的活動填妥活動計劃報告書 (已夾附於本簡介內或在社會福利署網頁

http://www.swd.gov.hk 下載)，郵寄或遞交所屬地區的社會福利署策劃及統籌小

組。如郵寄，信封面請註明『「老有所為」校園推廣計劃』。截止日期為 2012 年

5 月 31 日。參與是項活動計劃的學校將於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獲通知核實的結

果及發給感謝狀。學校可提交多份活動計劃報告書，但頒發感謝狀仍以學校為

單位發出一份。 
 
查詢 
 
1. 社會福利署「老有所為活動計劃」推廣辦事處  

地址：新界大埔墟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樓大埔及北區福利
辦事處 (電話：3183 9099、傳真：2350 0258) 
 

2. 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 
地址：香港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厦 7 樓  
(電話：2852 3732、傳真：2517 3676) 

 
3. 社會福利署觀塘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 

地址：九龍觀塘鯉魚門道 12 號東九龍政府合署 7 字樓  
   (電話：2775 0680、傳真：2717 0716)  
 
4. 社會福利署深水埗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 

地址：九龍深水南昌南昌社區中心高座 3 樓  
(電話：2360 5151、傳真：2361 7557) 

 
5. 社會福利署沙田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 

地址：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沙田政府合署 7 樓 713 室  
(電話：2158 6625、傳真：2604 4064) 

 
6. 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 

地址：新界荃灣大河道 60 號雅麗珊社區中心 3 樓  
(電話：2425 1496、傳真：2423 7209) 
 

7. 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 
   地址：新界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暨大橋街市 6 樓   

(電話：2475 2685、傳真：2479 5269) 
 
 
社會福利署 
「老有所為活動計劃」推廣辦事處 
2011 年 6 月 


